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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
綜合收益約為人民幣 459,500,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人民幣 453, 300,000元），與去年同期
相比收益保持穩定。然而，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收益約為人民幣136,600,000元（截至二
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人民幣191,600,000元），較去
年減少約28.7%。

‧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的權益持有
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 166,200,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九
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人民幣 265,700,000元），較去年同期
減少約 37.5%。

‧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每股盈利約為人民幣
30.67分（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人民幣63.93
分）。

‧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中期
股息（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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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網龍網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零七年同期的未經審核
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 136,618 191,579 459,515 453,328
收益成本 (17,341) (10,096) (49,742) (24,761)

毛利 119,277 181,483 409,773 428,567
其他收益及收入 4 34,328 1,935 50,109 3,265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26,446) (25,635) (70,686) (55,980)
行政開支 (50,142) (12,034) (112,455) (31,452)
開發成本 (22,713) (10,885) (58,343) (24,022)
其他營運開支 (3,870) (11,082) (23,165) (24,330)

除所得稅前溢利 50,434 123,782 195,233 296,048
所得稅開支 5 450 (11,745) (29,156) (29,924)

期內溢利 50,884 112,037 166,077 266,124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0,884 111,860 166,189 265,698
－少數股東權益 — 177 (112) 426

50,884 112,037 166,077 266,124

股息 6 — — 47,496 79,069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重列）

每股盈利 7
　－基本 9.45 25.17 30.67 63.93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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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
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主要營業地點
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中國」）福建省福州市溫泉支路58
號。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二日，本公司舉行股東
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以批准（其中包括）本公司主動撤銷於創業
板的上市地位以及建議以介紹上市方式在聯交所主板上市。建議撤銷獲
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更多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二
日刊發的公佈。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起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網絡遊戲開發業務，包括
遊戲設計、編程及繪圖，以及網絡遊戲的經營業務。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綜合季度業績已根據香港一般採納的會計準則而編
製，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規定。

3. 主要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季度業績
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若干財務資產乃按公平值呈列，而用於編
製未經審核季度業績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在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刊發的年度財務報表中所採用者一致。綜合季度業績尚未經
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未經審核綜合季度業績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人民幣亦為本集團的
功能性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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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收益於經濟利益可能流入本集團，並能可靠計算時方予以確認。收益確
認前須符合下列具體確認標準：

(i) 本集團向分銷商及網絡遊戲玩家出售預付款遊戲卡。網絡遊戲玩家
可用此卡往其網絡遊戲賬戶內充入遊戲點數，遊戲點數可用於若干
本集團網絡遊戲或用來購買本集團其他免費網絡遊戲的虛擬產品或
附加特徵。遊戲玩家亦可直接為其網絡遊戲賬戶充值。該等已收取
收入予以遞延並列為流動負債項下的遞延收入，並於遊戲點數被實
際使用時確認為收益（即網絡遊戲收益）。就經營網絡遊戲確認的收
益為扣除所有折扣、營業稅及其他有關稅項及費用後的淨額。

(ii) 政府撥款於有理由確定能予以收取以及符合所有附帶條件後，按公
平值確認。當撥款涉及開支項目，則以有系統方式，將撥款在有關
期間內呈列並確認為其他收益，以抵銷擬作補償的成本。

(iii) 銀行利息收入以實際利息法按時間比例確認。

(iv) 廣告收入於廣告在本集團的網上遊戲及電影廣告刊登或廣播時確
認。廣告收入為扣除所有折扣、營業稅及其他有關稅項及費用後的
淨額。

收益及收入確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網絡遊戲收益 136,618 191,579 459,515 453,328

其他收益及收入
　政府補貼 3,676 — 4,872 220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損益表
　　處理之財務資產公平值
　　收入 — — 609 104
　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值收入 20,355 — 20,793 —
　銀行利息收入 7,288 1,531 17,528 2,382
　廣告收入 2,622 — 5,609 —
　其他 387 404 698 559

34,328 1,935 50,109 3,265

170,946 193,514 509,624 456,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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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i)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按適用
稅率計算。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福建天晴數碼有限公司（「天晴數碼」）為外資企
業，並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獲批准在高新技術開發區成為高
新技術企業。根據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於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九
日所刊發關於企業所得稅若干優惠政策的通知，天晴數碼可享有
15%的優惠所得稅稅率。高新技術企業的資格須每兩年審核一次，
而天晴數碼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六日繼續獲評定為高新技術企業。
天晴數碼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經批准成為軟件企業。根據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及海關總署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二日所刊
發關於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
知，天晴數碼自抵銷往年稅務虧損後的首個獲利經營年度起計，可
享有為期兩年的免稅稅務利益，其後三年減稅50%。二零零三年為
天晴數碼的首個獲利年度。因此，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天晴數碼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為7.5%。

本公司另一家附屬公司福建網龍計算機網絡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福
建網龍」）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九日繼續獲評定為高新技術產業開發
區的高新技術企業。根據上一段所述關於企業所得稅若干優惠政策
的通知，福建網龍於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可按15%的寬減稅率
繳納企業所得稅。根據福建省科學技術廳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六日
發出的通知，福建網龍繼續獲確認為高新技術企業，因此截至二零
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5%。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國根據中國國家主席法令63號頒佈中
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根據新
稅法，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的適用所得稅稅率統一為25%。根據國
家稅務總局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頒佈的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企
業所得稅預繳問題的通知，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前獲評定為高新
技術企業的福建網龍暫時須按企業所得稅預繳稅率25%繳稅，有待
根據新稅法進一步確認。

根據國務院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刊發關於實施企業所得稅
過渡優惠政策的通知，由於天晴數碼為外資企業，於二零零七年享
有15%的優惠所得稅稅率，而過渡期五年內的新稅率會由15%遞增
至25%，因此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天晴數碼的適
用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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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二零零七年同期比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除稅
前溢利下降約34.1%。與二零零七年同期比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亦錄得所得稅開支減少約 2.6%至約人民幣
29,200,000元。所得稅開支減少主要由於福建省福州市經濟技術開發
區地方稅務局（「開發區地方稅務局」）於二零零八年九月批准退稅人民
幣9,800,000元。退稅涉及福建網龍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多繳所得稅。多繳付的所得稅與由開發區地方稅務局近日批准
可扣減的開支有關。

與二零零七年同期比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
的未經審核溢利減少約37.6%至約人民幣166,100,000元。

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務回顧

作為日新月異的互動媒體行業領先創新者，本集團始終貫徹加強核心
遊戰開發及營運能力的策略，旨在進一步把握中國及海外網絡遊戲業
不斷湧現的機遇。於本季度，本集團繼續開展多項措施提高核心競爭
力，本集團相信該等措施可(i)延長現時特許經營權的商業期；(ii)及時
及更快捷推出新遊戲及其升級版本； (iii)向本集團現時的遊戲開發計
劃注入其他項目，促進未來的增長潛力；及(iv)加強中國及海外的營
銷活動及分銷渠道。

為增加及推出更多種類的遊戲產品、擴展本集團組合於現有及新市場
的覆蓋範圍，以及進一步利用本集團作為網絡遊戲開發商及經營商垂
直整合的內在優勢，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總數已增
加至1,969名，其中1,093名屬於開發團隊，而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僱員總數則為1,482名，其中781名屬於開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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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基於本集團不斷加強的核心競爭力及不斷增加的內部資
源，本集團在多個方面取得令人注目的發展，載列如下：

‧ 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及台灣市場（於各市場聯合本
集團的業務夥伴）正式推出本集團旗艦網絡遊戲《魔域》及《機戰》
的繁體中文版。

‧ 特許《機戰》在泰國市場（聯同本集團於泰國的業務夥伴）進行商業
經營。

‧ 在中國正式推出《英雄無敵Online》。

‧ 在中國每週向玩家推出《征服》、《魔域》、《機戰》及《投名狀
Online》的升級版本，供免費下載。

‧ 在開發中的遊戲方面不斷取得劃時代的突破。

‧ 與Electronic Arts Inc. （「美商藝電」）簽署新合作合約，使用美商
藝電的財產設計及開發一款MMORPG以及在全中國、香港、澳門
及中華民國（台灣）發行的權利。

作為中國的領先網絡遊戲開發商及經營商之一，以及作為可靠的企業
公民，本集團不斷從中國的公共及私營實體獲得獎項，包括：

‧ 中國文化部主辦的第六屆中國國際網絡文化博覽會組織委員會頒
發的「經濟貢獻獎」。該獎項反映了網龍在研究與開發方面的傑出
表現以及其獲得網絡遊戲業及中國政府廣泛認可的全球性營銷工
作。

‧ 在二零零八年的金翎獎上，《魔域》及《開心》分別獲得「玩家最喜
愛的十大網絡遊戲」及「玩家最期待的十大網絡遊戲」獎。從中國
數碼娛樂展覽會（「ChinaJoy」）獲得的獎項乃根據超過270萬名回
應者的公開投票所產生。

‧ 由中國互聯網協會頒發的「中國互聯網行業自律貢獻獎」。該獎項
旨在促進互聯網行業在中國的健康、有組織、和諧及持續發展，
對過去一年（由去年七月一日起至本年六月三十日止）網絡公司及
個人所作出的努力及貢獻表示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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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日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股份代號「8288」）。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本公司成功轉至聯
交所主板上市（新股份代號「777」）。此外，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底，本
集團的股份成為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中國指數的成份股。

最後，於回顧期間，私服不斷對本集團的《魔域》特許經營權造成影
響。本集團不斷採取多項防禦及反擊措施減輕其對《魔域》特許經營權
及本集團財務表現的影響。

前景

本集團計劃在中國進一步加強核心遊戲的開發能力，精簡整合經營模
式、加強營銷力度及渠道管理、擴大產品組合及延長我們遊戲的市場
周期，從而提高本集團的盈利。在核心遊戲開發能力方面，我們預期
(i)聘請經驗豐富的遊戲開發人員加入遊戲開發團隊；(ii)設計遊戲開發
自動化軟件替代若干手動及重複工序，從而提高我們遊戲開發過程的
效率；及(iii)為提高遊戲開發人員效率而添置所需的電腦及軟件。此
外，我們亦邀請各行各業的專家及教授開展培訓課程，從而進一步提
升遊戲開發團隊技術知識及技能。

在海外，本集團自二零零四年以來一直為國際網絡遊戲客戶提供服
務。鑑於國際客戶群不斷增長，本集團預期不斷設立及拓展海外分銷
渠道  –  不論是直接或聯同代理及獲特許人士。本集團亦預期可能在
若干海外市場建立策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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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集團的遊戲開發計劃：

‧ 本集團繼續開發兩款2.5D MMORPG，包括《開心》及《天元》。本
集團預期於二零零八年年底正式推出《開心》及於二零零九年上半
年推出《天元》。本公司預期該等遊戲日後將帶來理想的收益。

‧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一月與BVIG訂立內容開發及分銷協議。根
據 該 協 議 ， 本 集 團 將 透 過 品 牌 合 作 方 式 開 發 一 款 2.5D
MMORPG，該遊戲將使用BVIG若干知識產權（例如自迪士尼經典
動畫角色及主題公園角色中預定的角色選擇）作為遊戲非玩家角
色及虛擬環境的一部分。本集團預期於二零零九年正式推出此遊
戲。本公司預期該遊戲日後將帶來理想的收益。

‧ 本集團預期基於受歡迎的第三方知識產權，不斷把握各種機會創
作網絡遊戲，因為本集團管理層相信，於我們的產品產業化後，
該策略應可提供競爭優勢。

最後，本集團將繼續加強保安及防禦措施，防止私服的出現及減少任
何潛在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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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7及8分部的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規定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由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內，或根據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所持股份
身份及 數目或實繳 概約持股

董事姓名 公司名稱 權益性質 註冊資本金額 百分比
（附註1）

劉德建（附註2） 本公司 透過受控制法團 279,634,540(L) 52.68%
劉德建（附註3） 福建網龍 實益擁有人 人民幣9,886,000元 (L) 98.86%
劉德建（附註3） 上海天坤 實益擁有人及透過 人民幣1,000,000元 (L) 100.00%

受控制法團
劉路遠（附註2） 本公司 透過受控制法團 279,634,540(L) 52.68%
劉路遠（附註3） 福建網龍 實益擁有人 人民幣9,886,000元 (L) 98.86%
劉路遠（附註3） 上海天坤 實益擁有人及透過 人民幣1,000,000元 (L) 100.00%

受控制法團
鄭輝（附註2） 本公司 透過受控制法團 279,634,540(L) 52.68%
鄭輝（附註3） 福建網龍 實益擁有人 人民幣9,886,000元 (L) 98.86%
鄭輝（附註3） 上海天坤 實益擁有人及透過 人民幣1,000,000元 (L) 100.00%

受控制法團
陳宏展（附註4） 本公司 透過受控制法團 13,000,000(L) 2.45%

附註：

1. 「L」指股東於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股本中的權益。

2. 劉德建於DJM Holding Ltd.的 95.4%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而DJM
Holding Ltd.則於本公司的34.68%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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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路遠於Richmedia Holdings Limited的100%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而
Richmedia Holdings Limited則於本公司的4.96%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

鄭輝分別於DJM Holding Ltd.及Fitter Property Inc.的4.6%及100%已發行
股本中擁有權益，而DJM Holding Ltd.及Fitter Property Inc.則分別於本
公司的 34.68%及 6.69%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鄭輝擁有 Flowson
Company Limited所有已發行股份的投票權。Flowson Company Limited
於Eagle World International Inc.的100%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而Eagle
World International Inc.則於本公司的6.35%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

劉德建為劉路遠的胞兄弟及鄭輝的表親，而鄭輝已同意收購本公司股份
的權益。劉德建、劉路遠及鄭輝均由於彼等於DJM Holding Ltd.、
Richmedia Holdings Limited、 Fitter Property Inc.及 Eagle World
International Inc.中的直接權益及被視為股權而被視為於本公司的52.68%
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

3. 劉德建、劉路遠及鄭輝分別於福建網龍的96.05%、2.11%及0.7%註冊資
本中擁有權益，而福建網龍則於上海天坤的99.00%註冊資本中擁有權
益。鄭輝於上海天坤的1%註冊資本中擁有直接實益權益。劉德建為劉路
遠的胞兄及鄭輝的表親，而鄭輝已同意收購福建網龍的註冊資本權益。
劉德建、劉路遠及鄭輝均被視為透過其於福建網龍的視作股權及於上海
天坤的視作股權及直接股權而於福建網龍的98.86%註冊資本及上海天坤
的所有註冊資本中擁有權益。

4. 陳宏展於Cristionna Holdings Limited的99%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而
Cristionna Holdings Limited則於本公司的2.45%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
陳宏展被視為透過其於Cristionna Holdings Limited的股權而於本公司的
2.45%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所知，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
何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的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
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該等規定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
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由本公司存置的登
記冊內，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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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權益及淡倉

據董事所知，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
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或當
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規定須向本公司披
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由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
內，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
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或淡倉：

本集團 所持普通股
成員公司 身份及 數目或實繳 概約持股

名稱 的名稱 權益性質 註冊資本金額 百分比
（附註1）

DJM Holding Ltd.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184,078,100(L) 34.68%
Fitter Property Inc.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35,498,720(L) 6.69%
Eagle World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33,712,920(L) 6.35%

International Inc.
（附註2）

Flowson Company 本公司 透過受控制法團 33,712,920(L) 6.35%
Limited（附註 2）

國際數據集團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78,333,320(L) 14.76%
福建網龍 上海天坤 實益擁有人 人民幣990,000元 (L) 99.00%

附註：

1. 「L」指股東於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股本中的權益。

2. Eagle World International Inc.為一間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七日在英屬處女
群島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有限責任公司，由Flowson Company Limited擁
有 100%權益。 Flowson Company Limited被視為透過其於 Eagle World
International Inc.的股權而於本公司的6.35%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概無人
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
或被視為擁有或當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
規定須向本公司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由本
公司存置的登記冊內，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
上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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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二日的決議案，本公司已採納新
購股權計劃（「主板購股權計劃」）以取代原有的購股權計劃（「創業板
購股權計劃」）。於本報告刊發日期，並無根據主板購股權計劃授出任
何購股權。

股份獎勵計劃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日（「採納日期」），董事會批准及採納股份獎勵計
劃（「股份獎勵計劃」），而本集團獲挑入選僱員可參加該計劃。股份獎
勵計劃將由採納日期起計的十年期間內有效及生效，除非董事會提前
終止。倘若根據股份獎勵計劃（不計任何已失效或已被沒收者）授出的
獎勵導致股份總數合共超過本公司於該授出日期已發行股本10%，則
董事會不得授出任何股份獎勵。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的規則，本集團已與交通銀行信託有限公司（「信託
人」）訂立協議，以管理該股份獎勵計劃，並於已授出股份歸屬前持有
該等股份。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已獎勵金額總數（「獎勵金額」）
16,094,000港元已頒給若干名入選僱員。獎勵股份（「獎勵股份」）（由信
託人以獎勵金額購買並由信託人從本公司以現金自市場上購買的股份
總數中撥出）將由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六日止
期間歸屬時，以零代價轉讓予入選僱員，惟須待信託人收到(a)於信託
人向入選僱員發出的歸屬通知所規定的期限內由入選僱員妥為簽署的
受託人指定轉讓文件及 (b)本公司就所有歸屬條件已達成而發出的確
認，方可作實。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信託人以約15,400,000港元總成
本（包括相關交易成本）購入本公司3,023,000股股份，並於二零零八年
十月以約700,000港元總成本（包括相關交易成本）購入本公司151,000
股股份。

競爭及利益衝突

於本報告刊發日期，概無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
於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
益，與本集團亦無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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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及3.22條，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制訂
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並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
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委員，曹國偉、李均雄
及廖世強（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曹國偉乃審核委員會的主席。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
業績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認為該等業績之編製符合適用
會計標準及規定，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自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在主板開始買賣以來，本公
司已運用並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的所有守則條
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回顧期內，本公司在聯交所以總代價240,292,436.66港元（未扣除開支）
購回合共25,229,000股股份。

購回股份詳情如下：

所購回 每股價格
購回月份 普通股數目 最高 最低 所付代價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零八年一月 4,159,500 13.50 12.40 54,823,486.66
二零零八年二月 11,699,000 13.00 11.04 138,561,450.00
二零零八年九月 9,370,500 5.42 3.97 46,907,500.00

25,229,000 240,292,4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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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購回的股份於回顧期內交付股票時註銷。所註銷的股份面值轉撥至
資本贖回儲備，而相關代價總額自本公司保留溢利撥付。

回顧期內本公司的股份購回由董事根據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日、二零
零八年九月二日及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七日的董事會議決議案進行，以
透過提高本公司每股資產淨值及每股盈利而使股東整體受惠。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回顧期內購買、
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網龍網絡有限公司

主席
劉德建

香港，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為劉德建先生、劉路
遠先生、鄭輝先生及陳宏展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為林棟樑先生；及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曹國偉先生、李均雄先生及廖世強先生。


